
第五章 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 

【知识点 1】信息技术一般控制（手机系统） 

1.含义：信息技术一般控制，是指为了保证信息系统的安全，对整个信息系统以及外部各种环境要素实施

的、对所有的应用或控制模块具有普遍影响的控制措施。 

2.环节：程序开发；程序变更；程序和数据访问；计算机运行 

【提示】信息技术一般控制通常会对实现部分或全部财务报表认定作出间接贡献。在有些情况下，信息技术

一般控制也可能对实现信息处理目标和财务报表认定作出直接贡献。 

【知识点 2】信息处理控制（手机 app） 

1.含义：信息处理控制，是设计在计算机应用系统中的、有助于达到信息处理目标的控制。 

2.环节：一般要经过输入、处理及输出等环节。 

【知识点 3】公司层面信息技术控制（系统存在的大环境） 

常见的公司层面信息技术控制 

（1）信息技术规划的制定； 

（2）信息技术年度计划的制定； 

（3）信息技术内部审计机制的建立； 

（4）信息技术外包管理； 

（5）信息技术预算管理； 

（6）信息安全和风险管理； 

（7）信息技术应急预案的制定； 

（8）信息系统架构和信息技术复杂性。 

【知识点 4】信息技术一般控制、信息处理控制与公司层面控制之间的关系 

1.公司层面信息技术控制是公司信息技术整体控制环境，决定了信息技术一般控制和信息处理控制的风险基

调； 

2.信息技术一般控制是基础，信息技术一般控制的有效与否会直接关系到信息处理控制的有效性是否能够信

任。 

3.公司层面信息技术控制影响信息技术一般控制和信息处理控制. 

4.信息技术一般控制的缺陷影响信息处理控制 

【知识点 5】信息技术环境的规模和复杂度 

主要应当考虑产生财务数据的信息系统数量、信息系统接口以及数据传输方式、信息部门的结构与规模、网

络规模、用户数量、外包及访问方式（例如本地登录或远程登录）。 

【知识点 6】信息技术对审计的影响 

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并不改变注册会计师制定审计目标、实施风险评估和了解内部控制的原则性要求，

审计准则和财务报表审计目标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 

1.审计线索的影响 

2.对技术手段的影响 

3.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4.对审计内容的影响 

5.对注册会计师的影响 

 

第六章  审计工作底稿 

【知识点 1】审计工作底稿 

1.含义 

审计工作底稿，是指注册会计师对制定的审计计划、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取的相关审计证据，以及得出的审

计结论作出的记录。（证据的载体） 

2.审计工作底稿的形式 

纸质、电子和其他介质 

3.审计工作底稿的内容 

包括的内容 总体审计策略、具体审计计划、分析表、问题备忘录、重大事项概要、询证函回函和声



明、核对表、有关重大事项的往来函件（包括电子邮件），注册会计师还可以将被审计单

位文件记录的摘要或复印件（如重大的或特定的合同和协议）作为审计工作底稿的一部

分。 

此外，审计工作底稿通常还包括业务约定书、管理建议书、项目组内部或项目组与被审

计单位举行的会议记录、与其他人士（如其他注册会计师、律师、专家等）的沟通文件

及错报汇总表等。 

【提示】但是审计工作底稿并不能代替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记录。 

不包括的内容 草稿（1）已被取代的审计工作底稿的草稿或财务报表的草稿； 

不全（2）反映不全面或初步思考的记录； 

错误（3）存在印刷错误或其他错误而作废的文本； 

重复（4）重复的文件记录等。  

【知识点 2】审计工作底稿的归档 

1.归档期间： 

 
（1）审计工作底稿的归档期限为审计报告日后 60 天内 

（2）未能完成审计业务，审计工作底稿的归档期限为审计业务中止后的 60 天内。 

（3）如果针对客户的同一财务信息执行不同的委托业务，出具两个或多个不同的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应当

将其视为不同的业务，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制定的政策和程序，在规定的归档期限内分别将审计工作底稿

归整为最终审计档案。 

2.归档期间的变动 

如果在归档期间对审计工作底稿作出的变动属于事务性的，注册会计师可以作出的变动： 

（1）删除或废弃被取代的审计工作底稿。 

（2）对审计工作底稿进行分类、整理和交叉索引。 

（3）对审计档案归整工作的完成核对表签字认可。 

（4）记录在审计报告日前获取的、与项目组相关成员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的审计证据。 

【提示】不能在审计工作底稿保存期限届满前删除或废弃任何性质的审计工作底稿。 

3.保存期限 

（1）会计师事务所应当自审计报告日起，对审计工作底稿至少保存 10年。 

（2）如果注册会计师未能完成审计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应当自审计业务中止日起，对审计工作底稿至少保

存 10年。 

4.审计工作底稿归档后的变动 

 

一般情况下，在审计报告归档之后不需要对审计工作底稿进行修改或增加，有必要修改现有审计工作底稿或

增加新的审计工作底稿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 

（1）注册会计师已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取得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得出了恰当的审计结论，但

审计工作底稿的记录不够充分。 

（2）审计报告日后，发现例外情况要求注册会计师实施新的或追加审计程序，或导致注册会计师得出新

的结论。 

【提示】无论修改或增加的性质如何，注册会计师均应当记录 

（1）修改或增加审计工作底稿的理由； 

（2）修改或增加审计工作底稿的时间和人员，以及复核的时间和人员。 


